
中山通訊 108-1031 

1 

稅務新聞 108-1031 

一、 大同股東會改選決議 高院判無效。 

二、 外資獲配股利 不再適用抵繳。 

三、 當期發票使用完畢，來不及購買，可提前使用已申購的次期 發票開立交付消費

者。 

四、 贈與股票誤繳證交稅 可退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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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大同股東會改選決議 高院判無效 

2019-10-31 00:27 聯合報 記者王宏舜／台北報導 

 
  大同公司前年股東會改選董監事決議，台灣高等法院昨判決無效。  

  圖／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

  大同公司前年股東會改選董監事後，欣同投資顧問公司提起確認股東會決

議無效訴訟，台灣高等法院昨判決，當天股東常會上關於董監事選舉改選的

董事、獨董決議無效。大同公司昨表示，三審定讞前，董事會將維持一貫嚴

謹態度，正常運作。 

  高院指出，該次會議，股東只能選大同公司提名的林蔚山等九人為董事、

獨董，沒辦法選其他人，這是對提名股東加諸法律所無的限制，違反股東平

等原則，判欣同公司勝訴。本件得上訴。 

  大同昨指出，當時董事提名審查作業係依據公司法及經濟部相關函釋令

辦理，做形式審查，合法合規。二審判決恐對諸多事實過程未詳加審酌，大

同深感遺憾，將委請律師依法提起上訴，以維公司權益。 

  大同前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董事會審查被提名人資格，決議只將林蔚山

等九人列董事、獨董候選人名單，並以「檢附文件不齊備」為由，剔除楊永

明等三人資格，股東會依大同所提候選人名單，選林蔚山等九人為董事、獨

董。推派三人遭剔除的欣同公司認為，召集程序、決議違法，先訴請確認股

東會決議無效，備位訴請撤銷股東會決議。 

 【2019/10/31 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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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外資獲配股利 不再適用抵繳 

2019-10-31 00:19 經濟日報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 

 

  企業分配股利給外資股東，今年起不再適用抵稅扣繳，公司須依規定的扣繳率報

繳稅款。 本報系資料庫 

  北區國稅局表示，企業分配股利給外資股東後，應注意自今年起，外資

股東不再適用抵稅扣繳，公司必須確實依規定的扣繳率報繳稅款。 

  官員表示，2015 年到 2018 年間，營利事業分配股利給外國法人股東後，

這筆股利被認為已經作為未分配盈餘，依據 10%稅率課徵過營利事業所得稅，

因此可以透過已納稅額的半數，抵繳股利淨額原本應扣繳的稅額。 

  然而前述對外資股東的優惠條款已於去年刪除，今年 1 月 1 日起生效，

因此今年起公司分配股利給外資股東時，已經不能再扣除稅額抵繳，官員提

醒，營利事業作為扣繳單位，應確實依規定的扣繳率報繳稅款。依據現行《各

類所得扣繳率標準》第 4 條，外資投資國內營利事業所獲配股利或盈餘，應

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，按給付額或應分配額扣取 21%所得。 

  官員提醒，若發現有短扣稅款，在還沒被檢舉、未接受國稅局調查之前，

可依規定自動補扣，即可免受處罰。 

 【2019/10/31 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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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當期發票使用完畢，來不及購買，可提前使用已申購的次期 發票開立交付消

費者 

某店家來電詢問，其於 108年 8月底，因舉行商品促銷活動，生意較好，以致當期

收銀機統一發票不敷使用，且已逾統一發票代售點營業時間，無法購買當期發票使用，

可否提前使用次期統一發票? 

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，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21條規定：「非當期之統一發票，

不得開立使用。但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」及財政部 80年 8月 3日台財

稅第 800274079號函釋：「營業人提前使用次月分(現為次期)之統一發票，如經查明

係由於當月分(現為當期)之統一發票業已用罄並無其他不法情事者，除通知該營業人

嗣後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21條規定，事先申請核准外，可免援引稅捐稽徵法第 44

條規定移罰。」是以，營業人因舉辦特賣會或促銷活動，以致於統一發票不敷使用，

可提前使用已申購之次期統一發票，並於銷售貨物或勞務時，依規定時限開立統一發

票交付消費者，且須向所轄稽徵機關報備使用情形，如無不法情事者，可免依稅捐稽

徵法第 44條規定處罰。 

該局舉例說明，營業人於 108年 8月底銷售貨物，惟因當期【108年 7-8月(期)】

統一發票已用罄，可提前使用所申購之次期【108年 9-10月(期)】統一發票，開立交

付買受人；且前揭於 108年 8月底提前開立使用之次期【108年 9-10月(期)】發票之

銷售額，應於申報 108年 7-8月(期)營業稅銷售額時併入申報。 

該局提醒營業人，如有當期統一發票不敷使用之情形，雖可提前使用次期統一發

票，惟提前使用次期統一發票之銷售額仍應併入開立當期報繳營業稅，並向所轄稽徵

機關報備使用情形，請營業人留意以免受罰。【#319】  

提供單位：旗山稽徵所  聯絡人：王健昌主任  聯絡電話：(07)6622380 

撰稿人:吳憲明         聯絡電話：(07)6612027 分機 5686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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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贈與股票誤繳證交稅 可退稅 

2019-10-31 00:19 經濟日報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 

  中區國稅局表示，通常交易股票就得面對證交稅的問題，但如果是採贈

與的形式，其實就只有贈與稅的部分，並不用報繳證交稅，若發生不慎誤繳

的情形，也可以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申請退稅。 

  官員表示，依據《證券交易稅條例》第 1 條規定，舉凡買賣股份有限公

司正式發行、取得合法簽證的股票，就有義務繳納證交稅，但近期轄區內發

生一起股票贈與案件，民眾不熟悉法規，同時申報的贈與稅及證交稅，卻不

知如何申請退稅。 

  官員表示，股票過戶一定要有完稅證明，視情況可循證交稅或贈與稅管

道，若贈與股票卻誤繳證交稅，應該先完成贈與稅申報，取得贈與稅繳清證

明書或免稅證明書；若是夫妻間相互轉讓股票，申報後可以不計入年度贈與

總額，但也要留下國稅局所核發的相關證明書。 

 【2019/10/31 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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